
童樂居案33人罪成
警冀築兒童保護網
感謝兩位熱心市民揭發事件 籲更多人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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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方於2021年12月接獲報案，在旺角童樂居發生襲

擊及虐待兒童事件，受虐兒童總數逾40人。經調查後，警

方其後共拘捕34名女子，年齡介乎23歲至63歲，全部為院

舍職員。案件日前在區域法院審訊完結，並向被判罪名成立

的被告作判刑，當中33人合共有218項控罪罪成，有被告

49項控罪成立，被判監5年4個月。香港警方與特區政府律

政司昨日舉行記者會，匯報保護易受傷害證人及兒童專責小

組的工作，希望防止虐兒事件發生，築起社會保護兒童的安

全網。警方及律政司並感謝兩位當初揭發事件的熱心市民，

強調「保護兒童，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挺身而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警務處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總督察戴寶兒昨日介紹，童樂居
虐兒事件中，受虐兒童年齡最小者僅15個月，最大的亦僅有

44個月，他們受虐期間均隸屬院舍看管。由於受害者年齡過小，
無法用言語準確表達受虐細節，警方要依靠閉路電視影像作為證
據。
接手案件的重案組成員夜以繼日翻查逾6萬小時的錄影片段，
共揭發400次以上兒童被襲擊、虐待及疏忽照顧的紀錄。「當時
是疫情期間，小朋友和職員都佩戴口罩，增加了調查難度。而且
襲擊可能在電光火石之間發生，警方人員需要不斷專注重複觀看
影片。」
在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期間，警方共拘捕34名院舍職員，
涉嫌向院舍兒童施虐並目擊施虐過程而不作為。最後33人被控共
256項控罪，包括28項涉及旁觀而不作為，當中218項控罪罪成。
其中一名被告涉嫌虐待多達38名兒童，49項罪成，大部分情節嚴
重，區域法院法官以8年監禁作為量刑起點，被告認罪下，最終處
以5年4個月監禁。涉及旁觀而不作為的單項控罪中，最嚴重者被
判罰12個月監禁。
戴寶兒表示，警方歡迎法庭判決，期望判決及刑罰可以起到阻嚇
作用，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並築起社會保護兒童的安全網。

跨部門小組助加快處理案件
參與檢控童樂居案件的律政司署理高級檢控官歐陽巽熙表示，童

樂居虐兒事件曝光後，律政司於2022年初主動成立保護易受傷害證
人及兒童小組，警務處亦積極配合，在半年之內完成調查並提出檢
控。他說，「童樂居案件的處理流程，正正反映我們成立專責小組
的抱負，雖然虐兒事件一件都嫌多，但有案件發生時，無論是律政
司或警務處都會盡快、盡力處理案件，勿忘成立專責小組的初心，
希望證人可以早日重獲新生。」他亦引述案件法官指，感謝兩位主
動揭發事件的熱心市民，若非二人路見不平，院內兒童也許至今仍
然受虐，「保護兒童，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挺身而出。」
律政司高級檢控官林曉敏介紹，來自律政司的專責小組成員是由

刑事檢控科不同崗位的檢控官組成，本身各自均有職責並兼顧小組
工作，是出於對相關工作有抱負和熱情才申請加入小組，希望盡可
能保護受害人利益，縮短他們等候處理案件時間，以及程序中有機
會對他們造成的影響和衝擊，在有限資源下做到「一條龍」。「我
們有一句宗旨，不可以贏了一單案，而輸了受害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保護易受傷
害證人及兒童專責小組自 2022 年成立至
今，已處理逾200宗嚴重案件，包括虐待致
死、操縱賣淫、教職員性侵多名學生等情節
惡劣事件。警務處家庭衝突及性暴力政策組
高級督察陳幸明昨日透露，今年首7個月警
方共錄得880宗虐兒案件，其中495宗屬身
體傷害案，佔56.3%；另有385宗性侵案。
在身體傷害案件中，最年輕受害人不足1
歲，四成受害兒童年齡介乎6歲至11歲，不
少施害者是兒童的父母或照顧者，把長期積
累的情緒發洩在兒童身上。「除了正視照顧
者壓力，我們每人行多一步，都有機會成為
小朋友的拯救者。」律政司及警方均表示，
隨着《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通過，
預期會收到更多來自不同途徑的虐兒舉報，
專責小組會加強培訓，更好地識別及處理每
宗案件。
陳幸明分享小組處理的多宗嚴重案件，其
中一宗與童樂居類似，同樣涉及院舍。兩名
院舍職員涉嫌多次襲擊超過10名幼童，小
組成員審視逾千小時的閉路電視錄影和其他
證據，在短短3個月內完成司法程序，最後
兩名被告分別被判囚6星期及6個月。
她強調，專責小組不僅重視推進案件，亦
重視受害人福祉，由於有關受害人一般是未
成年或是無精神能力人士，小組會與他們的
社福代表保持緊密聯繫，使用錄影作供等方
式，減少受害人回憶慘痛經歷，例如一名青
少年透過社交平台誤交損友被性侵後，一度
有自殺傾向，警方獲悉後與律政司商討，精
心策劃調查方向，在一次錄影會面中，已搜
集到足夠證據，成功起訴涉案疑犯。
辦案時間過長亦可能增加兒童證人的心理
壓力，故專責小組會盡量壓縮辦案時間。在
一起教職員性侵多名學生案件中，警方接獲
報案後的兩個月內，已完成調查並落案起訴
疑犯，最後該犯被判囚5年。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警方及律政司昨
日聯合舉行記者會，匯報保護易受傷害
證人及兒童專責小組工作。特區政府律
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在網誌介紹，該小組
至今已處理超過200宗涉及易受傷害證人
的案件，就童樂居案，小組除了提供法律
意見，亦負責分析案中文件及超過6萬小
時閉路電視片段，令該案在小組協助
下，僅用數個月就由調查向34名被告人
正式提控。
律政司自2022年初主動成立跨部門的保

護易受傷害證人及兒童專責小組，成員亦
包括警務處代表，至今小組已處理超過200
宗涉及易受傷害證人的案件，包括虐兒、
幼童被虐致死、性侵犯、有組織賣淫等的
案件。張國鈞表示，就律政司而言，成員
屬自願性質加入小組，都是因為對保障弱
勢社群和脆弱的兒童抱有熱誠才會「舉

手」加入。

工作高效 由調查至提控僅數月
張國鈞說，在童樂居案中，律政司除了
持續提供法律意見，更分析了案中大量文
件及超過60,000小時的閉路電視片段，最
終整理出超過200條控罪和眾多法庭文件，
由調查直至向34名被告人正式提控，全程
僅用約數個月時間。張國鈞稱讚律政司與
警方的無私付出以及專業認真的工作態
度。
他續指，有別於私人執業律師，律政
司的政府律師時常有機會與各政策局、
政府部門和執法機構合作，工作與大眾
生活息息相關。他表揚同事不只具備專
業能力，更是對服務社會抱有熱忱，在
面對龐大工作壓力下仍堅持不偏不倚秉
行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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